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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臺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 函
地址：730024臺南市新營區長榮路1段501

號

承辦人：謝暉

電話：(06)2130958

傳真：(06)2134140

電子信箱：fred87408@hotmail.com

受文者：臺南市永康區大橋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0月6日

發文字號：動防保字第110121648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1216488A00_ATTCH1.odt)

主旨：檢送更新版110年度「毛孩好陪伴，居家防疫不孤單」繪

畫比賽簡章1份，請貴校惠予協助宣傳並鼓勵學生踴躍參

與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使各級學校開學延後，故延後本繪畫

比賽收件日期至110年10月18日止。

二、旨揭繪畫比賽國小低、中、高年級組及國中4個組別各增列

佳作5名（每組佳作各10名）以鼓勵學生踴躍參與。

三、依據「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作業規

定」，建請各校本權責給予特優作品指導老師嘉獎2次，優

等及佳作作品指導老師給予嘉獎1次，每位學生以1位指導

老師為限，每位老師最多給予2次嘉獎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

立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小學、臺南市立後港國民中學

副本：本處動物保護組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